国 家 烟 草 专 卖 局

国烟专〔2009〕35号
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中国石化加油站便利店

申请销售香烟的复函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贵公司《关于申请中国石化加油站便利店销售香烟的函》（中国石化销[2008]615号）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一、具备安全措施保障的加油站便利店不属于《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发展改革委令第51号）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不予核发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范围。我局同意对不存在安全隐患，又符合其他法定办证条件的加油站便利店，核发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二、各加油站便利店销售卷烟的，应按照一店一证原则，向属地烟草专卖局申请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image: image1.wmf]三、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加油站便利店应按照相关规定经营卷烟并接受属地烟草专卖局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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